
  随着近年来网络技术蓬勃发

展， 带来便利的同时， 网络无垠

也为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提供了

土壤。 目前， 电信网络诈骗及

与其相关的上下游犯罪所占整

体犯罪比例越来越高， 已成为

侵害人民财产安全的主要犯罪方

式之一。

网络诈骗形式多样、 方式隐

蔽， 特别是当利用新出现的网

络形态， 人们往往警惕性低，

犯罪分子更容易实现犯罪目的。

例如本案中的利用直播带货平台

实施诈骗， 以及近期国家在严厉

打击的网络主播诈骗、 网络招嫖诈

骗等等。

在此， 法官也提醒社会大众，

在网络中应当自律警醒， 行为有

边：

第一， 提高风险意识。 充分认

识到网络的虚拟性， 要较现实交往

更加提高警惕性。

第二， 审慎对待网络中提供的

获利途径。 犯罪分子往往会利用人

们逐利的心理， 包装各种“过分轻

易” 的赚钱途径， 例如刷单、 投资

等， 引诱转账。 前期施以小利， 为

转移大额款项做准备。

第三， 注意个人信息保护。 随

着技术发展， 越来越多 APP、 小

程序等在下载使用时， 要求输入我

们的身份信息、 银行卡信息、 微

信、 支付宝交易信息等， 都有可能

被犯罪分子利用实施犯罪。 因此务

必通过正规途径、 下载正规软件，

注意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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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水费”先后花了110万元

“李佳琦”怎么还没卖我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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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型商品销售方式， 网络直播带货改变了传统的线

上、 线下销售模式， 一些知名主播的直播间销售能力更是让人惊

叹。 将产品推荐给头部主播的直播间继而达到增加销售量的目的是

许多市场经营者的迫切需求， 不料这也成为了某些人实施诈骗等犯

罪活动的手段。 最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便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

件。

  包某大专毕业后先后从事电子

商务、 直播带货中介等工作， 对网

络销售和直播带货行业较为了解，

也积攒了些“人脉”。

2020 年下半年， 由于自己经

营的直播基地业务少， 包某开始利

用自身从业背景， 主动联系经销商

刘某某、 陈某某， 夸大自己的能

力， 冒充知名“头部”主播李佳琦所

在科技信息公司的经理， 谎称可以

跟李佳琦及该公司经理戚某“说上

话”，将他们的产品推荐到李佳琦直

播间；期间，包某为了骗取信任还建

了微信群， 申请不同微信“分饰多

角”，一个冒充公司选品人员，一个

故意设置为“高仿”微信名，冒充戚

某，假借该群进行产品上播沟通等，

刘、 陈二人因此对包某深信不疑。

取得信任后， 包某以“渠道

费” “茶水费” “公关费” 等名义

向刘某某、 陈某某索要钱款， 至

2022年， 二人先后共转给包某 110

余万元。 两年间虽多次推荐， 包某

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刘某某的产品上

播； 陈某某还出于对包某信任， 囤

积了 100万元的商品， 因未能上播备

货无法销售， 损失 100万元。

后二人报警致案发， 检察院以涉

嫌诈骗罪对包某向松江区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松江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包

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款的目

的， 虚构了“头部” 主播公司经理身

份， 及有能力帮他人推荐产品至直播

间的事实， 骗取被害人信任， 隐瞒了

其无能力也无实际实施帮助他人产品

上播行为的事实， 共计骗取被害人钱

款 110 余万元，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属数额特别巨大， 法定刑应为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被告人包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具有坦白情节， 可以依

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包某认罪认罚，

可以从宽处理。 同时考虑到被告人包

某尚未对被害人进行退赔， 且造成了

被害人陈某某实际损失等情节， 松江

法院依法最终以诈骗罪对被告人包某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万元。

案情回顾

自导自演分饰多角 骗取 110万元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通过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

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根据刑法

规定， 诈骗财物达 6000 元以上即

可入刑， 法定刑分为三档： 不满

10 万元的， 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

金； 10 万元以上不满 50 万元， 法

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并处罚金； 50 万元以上的，

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司法实践中， 法官一般从被告

人是否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

欺骗行为， 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

识， 自愿处分财产， 从该行为中获

取不法利益等方面认定其是否构成

诈骗罪。

本案发生在正蓬勃发展的网络

直播带货行业， 该行业结合线上线

下销售模式优点， 形成以网络时代

特有的主播流量变现销量的主播经

济。 由于销售以主播体验、 推介产

品为主要方式， 主播背后团队的前

期选品成为重要一环。 本案被告人

便是抓住经销商销售需求旺盛， 行

业规则尚不成熟等情况实施诈骗行

为。

本案也反映了涉网络直播诈骗类

案件的普遍特点：

第一， 行业特点决定了行为人主

要通过新型、 小众社交软件， 全程线

上与被害人联系， 假借其行业从业背

景虚实参半沟通， 并通过虚构账号各

种形式伪装， 不断在群聊中洗脑式交

流， 成功虚构了“头部主播背后大

佬” 身份取得被害人信任， 一方面掌

握信息差， 另一方面减少被害人线下

核实机会， 提高查证、 存证难度。

第二， 诈骗手段往往选取行业灰

色地带甚至违规领域， 例如本案中被

告人便是利用大众对网络直播行业运

行规则不清楚， 且对商业链条存在

“灰色环节” 心理预判， 在思想上对

被害人加以控制， 使其无条件信任被

告人， 甚至在很长时段里阻断了被害

人获取救济的路径。

第三， 行为人和被害人置身新兴

业态， 实施的网络诈骗活动手段较

新， 被害人对闻所未闻的犯罪行为警

惕性更低， 未能采取有效手段防范，

行为人诈骗成功率更高。 这也为法官

认定行为性质和被害人损失额等带来

较多审理难点。

法官说法

涉网络直播带货新业态

诈骗犯罪行为特点

司法“充电”助力新兴业态健康“续航”

  事实上， 受直播容量所限及

维护自身流量考虑， 通常主播特

别是知名主播对直播上架商品都

有严格的挑选机制。 据业内人士

称， 以涉案知名直播间为例， 其

上架产品均需与品牌公司直接对

接， 其他人员均不予接待。 即使

是品牌方对接， 产品也需经严格

筛选， 仅接受公对公合作模式，

并不存在其他特殊途径。

法官在此提示， 作为商品生

产或经销商， 在试图将产品引入

线上带货直播间时， 也应充分重

视线下风险， 谨慎“入场”：

第一， 应当严格控制自身产品

的质量， 保证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 通过正规途径寻求与主

播及所在公司合作， 不轻信捷径或

者“灰色方式”， 合作中， 时刻注

意审查公司资质及对接人员身份，

能否代表公司签约等， 切勿因自身

有求于人便放松审核， 避免给犯罪

分子可乘之机。

第三， 在通过中介引入直播间

的过程中， 谨慎进行钱款往来， 对

以产品“公关费” 等名义索要钱款

的， 应当果断拒绝， 正常经济往来

也应审查对方账户公私与否， 切勿

直接支付现金， 以免产生纠纷无法

存证。

第四， 面对直播销售模式， 切

勿轻易提前备货， 确认对接人身

份， 认真评估主播带货能力后再

合理备货， 避免像本案被害人一

样， 造成不必要的囤积损失。 在

此法官也呼吁相关行业协会加大

规制力度， 尽快形成成熟可操的

行业规则， 避免更多类似案件的发

生。

网络虽无垠，行为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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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

的， 依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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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